
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 

 1. 「度假村遊樂證」有效日期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。 2. 「度假村遊樂證」並無現金價值及不可以退款。  3. 「度假村遊樂證」須於證上打印之到期日前使用，套票內未使用之項目不可退款。  4. 遺失、被盜、或受損之「度假村遊樂證」將不獲退款，亦不會補發新證。  5. 「度假村遊樂證」上每項目只能換領一次，並不能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。 6. 獎賞推廣錢必須於到期日或以前換領。 7. 獎賞推廣錢可用於購買 ZAİATM門票、金光綜藝館 TM表演門票及於澳門威尼斯人®及澳門百利宮®內130 多間名店及餐廳使用。  8. 午膳及晚膳之套餐或會有所更改。請與個別餐廳確認其服務時間。  9. ZAİATM不適用於指定日子，詳情請與旅行社查詢。  10. 歷險 Q 立方入場為 1 位小童免費玩耍兩小時。開放時間由上午 9 時半至晚上 9 時半。 11. 君度高爾夫球場入場包括 2 局遊戲。請從南翼乘搭坐升降機到 7 樓。開放時間由上午 10 時至晚上 6時。 12. 澳門發現之旅須經金光旅遊預訂，並受供應情況所限。  13. 澳門威尼斯人特色商品折扣優惠僅限指定商戶之正價貨品。  14. 「度假村遊樂證」上項目同時受其他條款及細則約束，詳情請瀏覽 www.venetianmacao.com/zh/。 15. 澳門威尼斯人®-度假村-酒店保留隨時更改而毋須另行通知之權利。 16. 倘有任何爭議或意見，澳門威尼斯人®-度假村-酒店之決策為最終決定。 
 


